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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森防办〔2021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杜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

办公室工作规则》的通知

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杜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工作规则》印发

给大家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杜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办公室

2021 年 1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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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

工作规则

为贯彻落实杜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（简称区森防指）

工作部署，推进区森防指办公室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制定本规

则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区森防指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，负责区森防指日常工作。区

森防指办公室设主任1名，由区应急局局长兼任；副主任2名，由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同志和区应急局分管副局长兼任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协调推动各成员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，国家、

省、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及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，

区委、区政府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，中央、

省、市、区领导同志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和区森防指的工作要求；

（二）分析全区森林草原防火形势，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政

策和重要措施调查研究，协调解决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的

重要问题和成员单位提出的重要事项；

（三）研究提出区森防指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分工方案建

议，综合汇总和通报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，承办区森防

指会议组织、文件起草、制度拟订、议定事项跟踪督办等工作；

（四）研判发布森林草原火险信息和监测信息，组织实施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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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督查、约谈等工作，组织重大森林草原火

灾调查评估处理和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森林草原火灾事故查处挂

牌督办工作；

（五）按照总指挥、副总指挥要求，做好预案启动及需要区

森防指响应处置的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有关协调指导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区森防指成员单位的日常协调联络工作；

（七）承办区森防指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会议制度。

1.主任办公会议。会议由区森防指办公室主任或受主任委托

的副主任主持召开，区森防指办公室主任、副主任参会，根据工

作需要邀请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会。会议一般每年春防、秋

冬防各召开1次，根据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。会议议题由区森防

指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或成员单位建议研究提出，按程序报办公

室主任审定。会议要讨论的文件，由区森防指办公室提前征求相

关单位意见并修改完善，按程序提交会议讨论。

2.联络员会议。联络员由区森防指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担

任，联络员会议由区森防指办公室承办，一般每年春防、秋冬防

各召开 1 次，会议可召集全体成员单位联络员参加，组织学习、

分析形势、研究问题、布置工作。

3.会商会议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由区森防指办公室牵头，适时

组织有关成员单位、区级森防指办公室通过现场会议、电话连线

等形式，对森林草原防灭火重大事项、重点工作、重要问题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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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情况进行沟通会商，形成一致工作意见。区森防指办公室适

时组织区应急局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区公安分局等相关单位

以现场会议、电话连线形式联合会商全区森林草原火险形势，形

成全区森林草原火险趋势（或等级）预测报告。

（二）公文处理制度。

1.收文。接收到国家、省森防指，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

政府，区委、区政府文件以及省、市、区领导批示指示，由区森

防指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送主任审阅，重要文件报指挥部领导阅

示。接收到其他文件，由区森防指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报主任或

受主任委托的副主任审阅。需要相关成员单位协助办理的文件，

由区森防指办公室按批示意见转相关成员单位办理。

2.发文。以区森防指名义发文，由区森防指办公室牵头起草、

并征求有关单位意见，按程序报总指挥或受总指挥委托的副总指

挥签发。以区森防指办公室名义发文，一般由区森防指办公室负

责起草，报主任或受主任委托的副主任签发，重大事项请示指挥

部领导。各成员单位需要以森防指办公室名义发文的，由本单位

起草并经本单位负责同志签字同意后，转区森防指办公室按程序

报批。

各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提请以区森防指办公室和部

门联合发文部署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。以区森防指、区森防指办

公室名义印发的公文，由区森防指办公室负责复核、编号、登记、

送印、分发。

（三）请示报告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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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森防指办公室实行主任负责制，主任主持日常工作，对区

森防指负责。区森防指办公室主任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

向区森防指总指挥和副总指挥汇报。

各成员单位向区森防指请示的事项，应送至区森防指办公

室，由区森防指办公室按程序报送指挥部领导审定，必要时提请

区森防指会议审议。各成员单位需报区森防指领导阅知的事项，

由区森防指办公室负责报送。

（四）信息共享制度。

1.实时火情信息。区应急局负责森林和草原火情监测预警工

作，依法发布森林和草原火险、火灾信息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局掌握的火情信息应及时通报区森防指办公室。

2.基础数据信息。区应急局主要负责：火灾统计信息、消防

救援力量情况、物资储备信息和相关标准规范等信息的共享。区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：森林重要资源信息，森林分布、检

查站、取水点、瞭望台、林区道路等基础信息的共享。区公安分

局主要负责：火灾案件统计、林区维稳情况和相关标准规范等信

息的共享。其他森防指成员单位根据职责提供相关信息。

3.相关动态信息。区森防指成员单位有关森林草原防灭火工

作动态、相关会议和经验交流等信息，各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

共享。区应急局主要负责综合指导森林草原火灾防控相关信息发

布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防火巡护、火源管理、日常检

查、宣传教育、防火设施建设等相关信息发布。区公安分局协同

有关部门承担所开展的防火宣传、火灾隐患排查、重点区域防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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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相关信息发布。其他成员单位根据职责提供

相关信息。

（五）调研制度。

区森防指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全区森林草

原防灭火工作组织开展调查研究。调研课题由区森防指办公室提

出，报区森防指办公室主任批准后实施。

区森防指成员单位可根据需要向区森防指办公室提出开展

调查研究的建议。调研工作由区森防指办公室组织协调相关成员

单位参与。调查研究后，由区森防指办公室或提出建议的成员单

位牵头形成调研报告。

（六）其他事项。

在森林草原高火险期，区森防指办公室视情组织相关成员单

位，抽调人员成立工作专班，统一调度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。

各成员单位需要转请其他成员单位办理、协助办理或阅知的

事项，直接转送相关成员单位，同时抄送区森防指办公室。必要

时，可请区森防指办公室协调。

杜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办公室 2021 年 1月 26 日印发


